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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8_AF_84_E9_c56_647816.htm 川建价师协〔2011

〕09号各会员单位： 为了表彰在工程造价执业过程中做出优

异成绩的工程造价人员，根据《四川省优秀造价人员评选办

法》（川建价师协[2007]029号）（以下简称《评选办法》）

，经研究决定在全省工程造价行业中评选表彰2011年度优秀

造价人员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评选范围和表彰名

额 （一）评选范围：全省从事工程造价工作成绩突出的注册

造价工程师、全国建设工程造价员。 （二）表彰名额：按《

评选办法》第六条规定，2011年度评优秀造价人员200名（其

中优秀注册造价工程师50名，优秀造价员150名），在此基础

上评选出十佳注册造价工程师10名和十佳全国建设工程造价

员10名。 名额分配见附表1。 二、评选条件 按《评选办法》

第八条评选条件评选。 三、评选程序 按《评选办法》第九～

十三条办理。 四、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按《评选办法》第十四

条要求提供。 五、奖励 授予“2011年度十佳注册造价工程师

”、“2011年度优秀注册造价工程师”、“2011年度十佳全

国建设工程造价员”、“2011年度全国建设工程优秀造价员

”荣誉证书，并予以公布。 六、报送及报送时间 （一）申报

单位和个人按隶属关系向省造价协会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一

份），#ff0000>截至到2012年6月10日止。 （二）申报单位和

个人向市（州）造价管理部门或造价协会提交申报材料（一

式二份）。市（州）造价管理部门或造价协会对申报材料进

行初审，于2012年6月15日前将推荐成果和推荐的申报材料（



一式一份）报送省造价协会。 （三）电力系统造价人员向省

电力定额站提交申报材料（一式二份）。截止到2012年5月30

日止。电力系统经初审后的申报材料于6月15日前报送省造价

工程师协会。 （四）省造价协会将评选结果在四川造价信息

网上公示，无异议后，向社会公布。 七、联系方式 联系人：

郑川蓉 地点：成都市星辉东路8号省造价工程师协会秘书处 

电话：（028）83314011 申报表可从网上下载：网址

：http://www.sceci.net 附表：1、#0000ff>四川省2011年度优秀

造价人员名额分配表 2、#0000ff>四川省优秀造价人员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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